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 

一、主旨：【专业简介】 

020203财政学 

【研究方向】 

01.财政理论与实践研究；02.税收理论与实践研究；03.产权理论与财政制度研究；与财政制度研究 

【专业介绍】 

它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成果中分

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经济关系。 

二、投考简介 

1.招生院校 

大学名称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厦门大学 财政系 财政学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政学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财政学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 财政学 

郑州大学 商学院 财政学 

广西大学 商学院 财政学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财政学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福州大学 管理学院 财政学 

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 财政学 

江西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学 

河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财政学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财政学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财政学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 财政学 

苏州大学 商学院 财政学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专业列表 财政学 

西南财经大学 财税学院 财政学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财政学 

贵州财经大学 专业列表 财政学 

内蒙古财经学院 专业列表 财政学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政学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财政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税学院 财政学 

云南财经大学 财政与经济学院 财政学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政学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专业列表 财政学 

山西财经大学 考研专业列表 财政学 

南京农业大学 商学院 财政学 

广东商学院 广东商学院 财政学 

河北经贸大学 专业列表 财政学 

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学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财政学 

沈阳大学 各专业列表 财政学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财政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财政学 

南京艺术学院 商学院 财政学 

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 财政学 

中央财经大学 财政学院 财政学 

中央财经大学 税务学院 财政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军事经济学院 专业列表 财政学 

苏州科技大学 商学院 财政学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 

财政科学研究所 财政学专业 财政学 

中国社科院 财贸经济系 财政学 

 

三 、考试科目 



应试科目 

复试 学院 方向 

初试 

经济学院 财政学

02020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02 经济学基础及应用(财政.金融.西经） 

税收经济学 

 

四、参考书目 

无 

五、近三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外语 政治 数学/专一 专二 总分线 

2014 53 53 80 80 325 

2013 55 55 83 83 335 

2012 60 60 90 90 340 

 六、近三年报录比 

年份 报考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保研人数 调剂人数 

2014 / / / / / 

2013 / / / / / 

2012 25 / 8 4 / 

七、准备要领 

  无 

八、名师 

01 方向：李航星、杨明洪 

02 方向：李航星 

03 方向：陈永正 

04 方向：邓菊秋 

九、复试详情 

1．复试的方式 

我院的硕士研究生复试由笔试（专业课测试）和面试组成。 

（1）笔试：主要为专业课测试，笔试时间一个半小时。 

备注：复试参考书目详见我院的网站通知（公共管理硕士笔试的科目为政治理论） 

（2）面试：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为20分钟左右，由各专业的导师组成面试小组进行面试。 

2．复试的主要内容 

（1）专业素质和能力的考核 

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应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本

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程度。 

（2）外语听说能力的测试 

3、考生注意事项 



（1）．考生的录取按照录取总成绩（初试、复试成绩加权）排队录取，录取总成绩的加权公式：S总=（S

初/5）*50%+(S 复/2)*50%。 

（2）．体检不合格的不予录取。 

（3）．所有拟录取的考生必须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的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录取。录取为非定

向和自筹的考生，必须调阅人事档案，录取为定向（只能是专项计划的考生）、委托培养的考生，必须由

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政审意见，不调档。应届毕业生，可先由考生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政审意见，待毕业

时所有档案齐全后一并寄来我校。 

 

 


